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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中國證監會受理

建議轉至主板上市事項之申請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國證監會就建議轉至主板上市事

項出具了申請受理通知書，據此，受限於其對中國證監會申請材料之審閱，中國證監

會認為遞交之申請材料齊全並符合法定格式，並決定受理中國證監會申請作為進一步

之正式處理之項目。

警告：

建議轉至主板上市事項為董事之意向，並未向聯交所作出任何有關申請。股東應注

意，申請受理通知書並不構成中國證監會就建議轉至主板上市事項之任何批准。建議

轉至主板上市事項之詳細實施仍可按照實際情況，而變更及修改。謹請注意轉至主板

上市事項未必成事。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應注意，建議轉至主板上市事項須視乎（其中包

括）是否符合中國相關法律及法規之規定（包括但不限於中國證監會的規定）、上市規

則、市場投資意欲、中國證監會及聯交所授出有關批准，以及本公司符合其他條件及

監管規定後方可作實，故此未必生效。因此，建議轉至主板上市事項未必進行。故股

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H股時須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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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九年四月九日有關（其中包括）建議於本公司在二零零九年五

月二十九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及類別股東大會（統稱「二零零九年大會」）上延長轉至主

板上市決議之有效期之通函（「通函」），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就二零

零九年大會發出之投票表決結果公告，當中披露（其中包括）二零零九年大會上已批准延

長轉至主板上市決議之有效期。

除文義另有所指，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用者具有相同涵義。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本公司向中國證監會遞交了有關建議轉至主板上市事項之

申請（《香港創業板轉主板上市》行政許可申請）（「中國證監會申請」）。董事會欣然宣佈，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國證監會就建議轉至主板上市事項出具了中國證監會

行政許可申請受理通知書第091889號（「申請受理通知書」），據此，受限於其對中國證監

會申請材料之審閱，中國證監會認為本公司遞交之申請材料齊全並符合法定格式，並決

定受理中國證監會申請作為進一步之正式處理之項目。

警告：

建議轉至主板上市事項為董事之意向，並未向聯交所作出任何有關申請。股東應注意，

申請受理通知書並不構成中國證監會就建議轉至主板上市事項之任何批准。建議轉至主

板上市事項之詳細實施仍可按照實際情況，而變更及修改。謹請注意轉至主板上市事項

未必成事。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應注意，建議轉至主板上市事項須視乎（其中包括）是否符

合中國相關法律及法規之規定（包括但不限於中國證監會的規定）、上市規則、市場投資

意欲、中國證監會及聯交所授出有關批准，以及本公司符合其他條件及監管規定後方可

作實，故此未必生效。因此，建議轉至主板上市事項未必進行。故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

買賣H股時須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陳志列

香港，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陳志列先生、曹成生先生及朱軍先生；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王天祥先生、戴琳瑛女士、王昭輝先生及安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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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各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此負全責）乃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本公

司之資料。各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i)本公告所載資料

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分；(ii)並無遺漏任何事實致使本公告所載任

何內容產生誤導；(iii)本公告內表達之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並以公

平合理之基準和假設為依據。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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